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須知 

109 年 4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供本校華語文相關系（所）、學程學生、華語師資培訓班學員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

機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特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

心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須知」（以下稱本須知）。 

二、有意申請至本中心進行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者，須先經過資格甄審，依其需求擇一辦理。

甄審項目分三類： 

（一）入班觀摩與反思記錄；（二）入班觀摩與實作；（三）課外輔導教學實習 

三、甄審之資格與條件： 

（一）入班觀摩與反思記錄 

1、修讀華語文教學實習相關課程的學生，或華語師資培訓班學員。 

2、歷年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品德優良者。 

3、因應系所相關課程規定而提出觀摩需求者。 

4、經華語教師和該班學生同意，並至少能完整觀摩一個授課單元者。 

5、觀摩期間須協助華語教師之教學行政，如收發批改作業、登記分數、影印補充

教材、課堂上協助學生語言操練等。 

6、實習課程要求的反思記錄，須留一份在本中心備查。 

（二）入班觀摩與實作 

1、修讀華語文教學相關課程 6學分以上學生，或華語師資培訓班結業者。 

2、歷年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品德優良者。 

3、因應系所相關規定提出觀摩實習需求者。 

4、經該班授課教師和該班學生同意，入班觀摩至少一週，並須協助授課教師當週

之教學行政。 

5、能接受該班華語教師試教要求(一週 20分鐘)與指導，並繳交每週 500元實習指

導費者。 

（三）課外輔導教學實習 

1、修讀華語文教學相關課程 6學分以上學生，或華語師資培訓班結業者。 

2、歷年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品德優良者。 

3、因應系所相關規定提出教學實習需求者。 

4、輔導對象為本中心各華語班學習落後或需個別輔導之華語生，由申請人員中甄

選合適者給予課外輔導教學，協助復習功課、語言操練及語言問題解惑。 

5、為求與原班教師教法一致，輔導員得視需要徵求原班教師和該班學生同意入班

觀課，並可列入實習時數。 

6、課外輔導教學之時間、次數，依輔導員與學生雙方協定。輔導教學需至少四次，

每次一至二小時，並須填寫輔導記錄備查。 



四、甄審繳交資料： 

（一）個人中文履歷、自傳，與歷年成績單。 

（二）系所老師推薦信（由系所統一薦送者免）。 

（三）其它相關能力證明影本。 

五、甄審流程： 

（一）經本中心審核繳交資料通過之學生，得依需求安排筆試、口試或試教。 

（二）通過筆試、口試或試教者，將擇優安排觀摩或實習。 

六、其他說明 

（一）入班觀摩期間，須配合教師授課及本中心行政，請假不得超過三小時，並須提前告

知。 

（二）「入班觀摩與實作」及「課外輔導教學實習」兩類，本中心將根據師生意見回饋與

輔導記錄，核發實習時數證明。 

七、經費支出編列原則：第二類的「入班觀摩與實習」，其指導費百分之九提撥至校務基金，

百分之九十一核給教學觀摩指導老師。 

八、本須知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 

學生同意書 

 

本人          學號          ，就讀於                   （校名）                    

                    系 （ 所 ）     年     班 ， 

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參與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教學觀摩、實作

及實習期間，本人願配合華語文中心行政管理，恪遵各項相關規章，服從華語

文中心指導教師之教導，並自負期間之安全問題及業務上保密之責任。如有違

反華語文中心之規定，或表現不符華語文中心之合理要求，願放棄此次教學觀

摩、實作及實習機會，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立書人：                                 (簽章) 

住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 
學生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紀錄 

 

學生姓名 

 
年級 

 

學號 
 

起迄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請假紀錄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月  日  小時 

總時數 共           小時 

分數  

備註： 

（一）及格分數 70 分。 

（二）分數為每次教學觀摩評量

表總分之平均。 

指導教師 

綜合評語 
 

指導教師 

簽章 
 

華語文中心 

單位主管簽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 
學生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評量表 

 

姓名  指導教師  

日期         年        月        日第        週 

評量說明 項目 
1    2    3    4    5 

極不同意                     極同意 
分數 

課堂觀摩 

20% 

1.不遲到、早退。 

2.服裝儀容、言行舉止合宜。 

3.準時完成交辦工作。 

4.用心認識外籍學員學習狀況。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分 

課前準備 

20% 

1.準時繳交教案。 

2.教案教學目標明確。 

3.教學活動敘寫合宜。 

4.教案內容符合學生程度。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分 

教學演示 

60% 

演示題目： 

           

           

演示日期： 

   /   /   

1.板書清楚、筆順正確。 

2.採用教材(課本、資料或講義等)有效幫助學習。 

3.教學媒體運用或道具使用得宜。 

4.教師本身本體知識充分。 

5.課程講解清楚(適時舉例、適切提供指引、以協助學生

了解教學內容等) 。 

6.鼓勵同學發問、討論或其他互動。 

7.教法能引發學習興趣，激勵思考。 

8.教學態度與綜合表現良好。 

9.臨場機智反應良好。 

10.有效解決學生問題。 

11.課堂時間掌握得宜。 

12.有效掌握課程教學目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分 

綜合建議： 

 

 

 

 

 

總分：   分 

華語文中心指導教師簽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學生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 

注意事項 

 
1. 參與校外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之學生（以下稱學生）應遵照華語文中心（以

下稱本中心）之合理安排，並繳交同意書。 

2. 學生於校外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應保持良好之服務品質及維護校譽。 

3. 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學生須配合本中心上班及指導老師授課時間。 

4. 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學生須配合本中心行政業務、指導老師授課進

行及課室規定。 

5. 指導老師授課期間，禁止錄音、拍照、攝影、自行複印指導老師講義，如有

需求，應徵得指導老師之同意。 

6. 學生每週需提供至少 50 分鐘進行教學實作，輔導外籍學員。 

7. 教學實作之時間由指導老師、學生及外籍學員共同討論之，教學實作之主題

由指導老師訂定之。 

8. 教學實作前，學生須於合理審閱時間內繳交教案予指導老師。 

9. 指導老師每週就學生課堂觀摩、學生繳交之教案、教學實作等表現進行評量。 

10. 學生於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不得支薪。 

11. 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學生請假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並須提前告知。 

12. 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期間，請假未達六小時，教學評量平均 70 分以上者，

由本中心核發時數證明。 

13. 本中心將於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寄送學生教學觀摩、實作及

實習紀錄之影本、評量表之影本及時數證明至所屬系所。 

14. 學生須於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結束後兩週內繳交心得一份(A4 紙，格式自

訂)至本中心收存，提供日後其他申請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之學生參考用。 

15. 其他規定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學生教學觀摩、實作及實習須知」

辦理。 

16. 如有未盡事宜，本中心得視本體業務及實際情況辦理。 


